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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创证券创惠 4 号灵活优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变更合同条款说明二

我司近期拟对《首创证券创惠4号灵活优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以下合并简称“资产管理合同”）中的部分条款进行更改，产品条款更改涉及

如下：

一、资产管理合同第六章“资产管理计划的募集”的“（五）计划份额认

购金额及付款期限”中，原：

“投资者在募集期间的认购金额应不低于 30万元人民币（不含认购费），追

加参与的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10000元的整数倍，且追加后的参与总金额不得超过

1100万元人民币，超限金额确认为无效申请。”

变更为：

“投资者在募集期间的认购金额应不低于 30万元人民币（不含认购费），追

加参与的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10000元的整数倍，且追加后的参与总金额不得超过

限额，具体限额以管理人公告为准。”

二、资产管理合同第八章“资产管理计划的参与、退出与转让”的“（五）

参与和退出的金额限制”中，原：

“投资者在资产管理计划存续期开放日购买资产管理计划份额的，应符合合

格投资者标准，首次参与金额应不低于 30万元人民币（不含参与费），对于已持

有该集合计划份额的投资者在开放日内追加参与的，追加参与的最低金额为人民

币 10000 元的整数倍，且追加后的参与总金额不得超过 1100 万元人民币，超限

金额确认为无效申请

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持有的集合计划资产净值高于 30 万元时，可以选择部

分退出集合计划份额，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在退出后持有的集合计划资产净值不

得低于 30 万元。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申请退出集合计划份额时，其持有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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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资产净值低于 30 万元的，必须选择一次性退出全部集合计划份额，集合计

划份额持有人没有一次性全部退出持有份额的，管理人将该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

所持份额做全部退出处理。”

变更为：

“投资者在资产管理计划存续期开放日购买资产管理计划份额的，应符合合

格投资者标准，首次参与金额应不低于 30万元人民币（不含参与费），对于已持

有该集合计划份额的投资者在开放日内追加参与的，追加参与的最低金额为人民

币 10000元的整数倍，且追加后的参与总金额不得超过限额，具体限额以管理人

公告为准。

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持有的集合计划资产净值高于 30 万元时，可以选择部

分退出集合计划份额，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在退出后持有的集合计划资产净值不

得低于 30 万元。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申请退出集合计划份额时，其持有的集合

计划资产净值低于 30 万元的，必须选择一次性退出全部集合计划份额，集合计

划份额持有人没有一次性全部退出持有份额的，管理人将该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

所持份额做全部退出处理。”

三、资产管理合同第八章“资产管理计划的参与、退出与转让”的“（六）

参与和退出的费用”中，原：

“1、参与费用

本集合计划无参与费

2、退出费用

持有期（P） P＜60天 P≥60天

退出费率 0.2%/笔 0

退出费归入管理人收入。”

变更为：

“1、参与费用

本集合计划无参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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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退出费用

本集合计划无退出费”

四、资产资管合同第十九章“资产管理计划的估值和会计核算”的“7、估

值方法”中，原：

“（4）债券估值方法

①在证券交易所市场挂牌交易实行净价交易的债券按估值日收盘价估值；估

值日没有交易的，且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按最近交易日的收

盘价估值；如果估值日无交易，且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将

参考监管机构或行业协会的估值意见，调整最近交易日收盘价，确定公允价值进

行估值。

②在证券交易所市场挂牌交易未实行净价交易的债券按估值日收盘价减去

所含的债券应收利息得到的净价进行估值；估值日没有交易的，且最近交易日后

经济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按最近交易日债券收盘价减去所含的债券应收利息得

到的净价估值；如果估值日无交易，且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的，

将参考监管机构或行业协会的估值意见，调整最近交易日收盘价，确定公允价值

进行估值。

③首次发行未上市债券采用估值技术确定的公允价值进行估值，在估值技术

难以可靠计量公允价值的情况下，按成本估值。  

④交易所上市不存在活跃市场的有价证券，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交

易所市场挂牌转让的资产支持证券和私募债，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在估

值技术难以可靠计量公允价值的情况下，按成本进行后续计量。  

⑤在对银行间市场的固定收益品种估值时，应主要依据第三方估值机构公布

的收益率曲线及估值价格。

⑥同一债券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市场交易的，按债券所处的市场分别估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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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为：

“（4）债券估值方法

①在证券交易所市场挂牌交易实行净价交易的债券选取估值日第三方估值

机构（中证指数有限公司）提供的相应品种对应的估值净价估值。

②在证券交易所市场挂牌交易未实行净价交易的债券选取估值日第三方估

值机构（中证指数有限公司）提供的估值全价减去估值全价中所含的债券应收利

息得到的净价进行估值。

③首次发行未上市且第三方估值机构未提供估值价格的债券，在发行利率与

二级市场利率不存在明显差异、未上市期间市场利率没有发生大的变动的情况下，

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  

④交易所上市不存在活跃市场的有价证券，采用第三方估值机构（中证指数

有限公司）确定公允价值。交易所市场挂牌转让的资产支持证券和私募债，采用

第三方估值机构（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确定公允价值。 

⑤在对银行间市场的固定收益品种估值时，应主要依据第三方估值机构（中

债金融估值中心有限公司）公布的收益率曲线及估值价格。

⑥同一债券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市场交易的，按债券所处的市场分别估

值。”

若产品合同变更条款涉及到风险揭示书和计划说明书，对应一并修改。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2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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